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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
業原則第一點、第三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

畫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業

原則 

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

畫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業

原則 

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經

濟部能源局」改制為「經濟

部能源署」，原「經濟部能

源局」之權責事項，自一百

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起改

由「經濟部能源署」管轄，

爰修正名稱為「經濟部能源

署業界能專計畫技術審議

委員會議作業原則」。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能源署（以下簡

稱本署）依經濟部協助

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

導辦法規定，為辦理業

界能專計畫有關審查、

查驗及成效評估等事

項，明確規範技術審議

委員會議（以下簡稱技

審會議）應遵循事項，

特訂定本原則。 

一、經濟部能源局（以下

簡稱本局）依經濟部

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

助及輔導辦法規定，

為辦理業界能專計畫

有關審查、查驗及成

效評估等事項，明確

規範技術審議委員會

議（以下簡稱技審會

議）應遵循事項，特

訂定本原則。 

修正機關名稱，修正理由 

同修正名稱說明。 

三、技審會議由下列委員組

成（組成圖如附件一）： 

(一)主審委員由本署自

各研究重點推動

項目(以下簡稱推

動項目)中遴選技

審委員擔任，每項

推動項目以五人

為原則。  

(二)技審委員由本署遴

選外部之學者專

家擔任，每項推動

項目以三十人為

原則。 

三、技審會議由下列委員

組成（組成圖如附件

一）： 

(一)主審委員由本局

自各研究重點推

動項目(以下簡稱

推動項目)中遴選

技審委員擔任，每

項推動項目以五

人為原則。  

(二)技審委員由本局

遴選外部之學者

專家擔任，每項推

動項目以三十人

「本局」修正為「本署」，

理由同修正名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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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推動項目之技

審委員，以每年更

換三分之一為原

則，連續擔任同一

推動項目案件審

查以三年為限。但

經本署首長簽准

者，不在此限。  

為原則。 

各推動項目之技

審委員，以每年更

換三分之一為原

則，連續擔任同一

推動項目案件審

查以三年為限。但

經本局首長簽准

者，不在此限。  

五、技審會議為執行前點所

定任務，應依業界能專

計畫運作流程（如附件

二）辦理。 

(一)技審會議執行前點

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三項任務而召

開審查會議者，出

席委員達該會議

組成人數總額二

分之一以上時，始

得進行會議，惟大

型計畫之出席委

員人數應達五人

以上，始得進行會

議；決議方式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為之。 

(二)本署業務承辦科及

其他經指定或邀

請之人員，得出席

各項會議。 

備註：詳細流程及相關辦

理事項，仍應以「經

濟部能源署業界能

專 計 畫 申 請 須

知」、「經濟部能源

署業界能專計畫

技術審議委員會

五、技審會議為執行前點

所定任務，應依業界能

專計畫運作流程（如附

件二）辦理。 

(一)技審會議執行前點

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三項任務而召

開審查會議者，出

席委員達該會議

組成人數總額二

分之一以上時，始

得進行會議，惟大

型計畫之出席委

員人數應達五人

以上，始得進行會

議；決議方式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為之。 

(二)本局業務承辦科及

其他經指定或邀

請之人員，得出席

各項會議。 

備註：詳細流程及相關辦

理事項，仍應以「經

濟部能源局業界能

專 計 畫 申 請 須

知」、「經濟部能源

局業界能專計畫技

術審議委員會議作

「本局」修正為「本署」，

理由同修正名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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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作業原則」及

「經濟部能源署

業界能專計畫指

導會議作業原則」

等相關規定內容

為準。 

業原則」及「經濟

部能源局業界能專

計畫指導會議作業

原則」等相關規定

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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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一、技審會議委員組成圖(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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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界能專分創能、節能、儲能與系統整合四個領域，共計十六個研究

重點推動項目。 

二、 主審委員由本署自各研究重點推動項目中遴選技審委員擔任，每項推

動項目以五人為原則。 

三、 技審委員由本署遴選外部之學者專家擔任，每項推動項目以三十人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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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能專計畫 

技術審議委員會議 

儲能 節能 
 

創能 系統整合 

修正說明： 

配合政府組織調整，「經濟部能源局」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爰修正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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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一、技審會議委員組成圖(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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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界能專分創能、節能、儲能與系統整合四個領域，共計十六個研究

重點推動項目。 

五、 主審委員由本局自各研究重點推動項目中遴選技審委員擔任，每項推

動項目以五人為原則。 

六、 技審委員由本局遴選外部之學者專家擔任，每項推動項目以三十人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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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能 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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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會議(初審) 
‧審查申請計畫並決定推薦與否 

計畫構想書撰寫暨提出申請 

應備文件確認 

通知申請單位計畫構想審查結果 

資格及財務審查 

計畫書撰寫 

請款 

繳交工作報告 

請款 

結案查證(現勘) 
‧審查計畫執行成果並決定結案與否 

請款／繳回結餘款 

通知申請單位初審結果暨修正計畫書 

指導會議(決審) 

舉辦計畫成果分享交流會 

第五點附件二、業界能專計畫運作流程-大型計畫(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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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詳細流程及相關辦理事項，仍應以「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畫申請須知」、「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

畫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業原則」及「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畫指導會議作業原則」等相關規定

內容為準。 

成效追蹤 

繳交全程執行總報告 

進度查核(現勘) 
‧審查計畫階段性成果 

計畫簽約 

計畫書書面審查 

修正計畫書 

計畫構想審查會議 
‧審查計畫構想書及簡報 

文件齊備之日 

成
果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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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配合政府組織調整，「經濟部能源局」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爰修正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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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會議(初審) 
‧審查申請計畫並決定推薦與否 

計畫構想書撰寫暨提出申請 

應備文件確認 

通知申請單位計畫構想審查結果 

資格及財務審查 

計畫書撰寫 

請款 

繳交工作報告 

請款 

結案查證(現勘) 
‧審查計畫執行成果並決定結案與否 

請款／繳回結餘款 

通知申請單位初審結果暨修正計畫書 

指導會議(決審) 

舉辦計畫成果分享交流會 

第五點附件二、業界能專計畫運作流程-大型計畫(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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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詳細流程及相關辦理事項，仍應以「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申請須知」、「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

畫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業原則」及「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指導會議作業原則」等相關規定

內容為準。 

 

成效追蹤 

繳交全程執行總報告 

進度查核(現勘) 
‧審查計畫階段性成果 

計畫簽約 

計畫書書面審查 

修正計畫書 

計畫構想審查會議 
‧審查計畫構想書及簡報 

文件齊備之日 

成
果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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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二、業界能專計畫運作流程-一般型計畫(修正後) 

 

 

 

 

 

 

 

 

 

 

 

 

 

 

 

 

 

 

 

 

 

 

 

 

 

 

 

 

 

 

 

 

 

 

 

 

 

 

 

 

 

 

 

 

 

 

 

 

 

 

 
備註：詳細流程及相關辦理事項，仍應以「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畫申請須知」、「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畫

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業原則」及「經濟部能源署業界能專計畫指導會議作業原則」等相關規定內容為

準。 

計畫構想書撰寫暨提出申請 

應備文件確認 

文件齊備之日 

計畫構想總審查會議 

・審查計畫構想書及簡報 

通知申請單位計畫構想審查結果 

資格及財務審查 

計畫書撰寫 

計畫書書面審查 

計畫審查會議（初審） 

・審查申請計畫並決定推薦與否 

通知申請單位初審結果暨修正計畫書 

指導會議（決審） 

修正計畫書 

計畫簽約 

請款 

繳交工作報告 

請款 

進度查核（現勘） 

・審查計畫階段性成果 

繳交全程執行總報告 

結案查證（現勘） 

・審查計畫執行成果並決定結案與否 

請款／繳回結餘款 

舉辦計畫成果分享交流會 

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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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說明： 

配合政府組織調整，「經濟部能源局」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爰修正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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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點附件二、業界能專計畫運作流程-一般型計畫(修正前) 

 

 

 

 

 

 

 

 

 

 

 

 

 

 

 

 

 

 

 

 

 

 

 

 

 

 

 

 

 

 

 

 

 

 

 

 

 

 

 

 

 

 

 

 

 

 

 

 

 

 

 
備註：詳細流程及相關辦理事項，仍應以「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申請須知」、「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

技術審議委員會議作業原則」及「經濟部能源局業界能專計畫指導會議作業原則」等相關規定內容

為準。 

計畫構想書撰寫暨提出申請 

應備文件確認 

文件齊備之日 

計畫構想總審查會議 

・審查計畫構想書及簡報 

通知申請單位計畫構想審查結果 

資格及財務審查 

計畫書撰寫 

計畫書書面審查 

計畫審查會議（初審） 

・審查申請計畫並決定推薦與否 

通知申請單位初審結果暨修正計畫書 

指導會議（決審） 

修正計畫書 

計畫簽約 

請款 

繳交工作報告 

請款 

進度查核（現勘） 

・審查計畫階段性成果 

繳交全程執行總報告 

結案查證（現勘） 

・審查計畫執行成果並決定結案與否 

請款／繳回結餘款 

舉辦計畫成果分享交流會 

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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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十六、保密及利益迴避聲明書(修正後) 

業界能專計畫 
保密及利益迴避聲明書 

本人茲因擔任業界能專計畫   年度計畫之審查委員，未來執行審查

任務時，均將確實遵守下列規範，特書立本同意書為憑： 

一、審查人與申請人（含其負責人、本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間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並告知本署：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

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現任職（不含兼職）同一學校之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三）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四）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五）審查案件時，有另一共同申請案或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六）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七）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但以官股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

察人者，不在此限。 

（八）近三年內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資金借貸、

投資、背書、保證等財務往來。 

（九）審查人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二、對於因執行任務所知悉之他人應秘密之資訊、相關審查資料、委員

意見或審查結果等，在資訊尚未公開前或未為眾所周知者，負有保

密義務。 

三、應依據法令，公正執行任務，不為或不受任何請託、關說或不正利

益。 

 

如有違反上述規範，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並退還出席審查費。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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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說明： 

配合政府組織調整，「經濟部能源局」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爰修正機關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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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十六、保密及利益迴避聲明書(修正前) 

業界能專計畫 
保密及利益迴避聲明書 

本人茲因擔任業界能專計畫   年度計畫之審查委員，未來執行審查

任務時，均將確實遵守下列規範，特書立本同意書為憑： 

一、審查人與申請人（含其負責人、本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間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並告知本署：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

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現任職（不含兼職）同一學校之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三）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四）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五）審查案件時，有另一共同申請案或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六）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七）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但以官股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

察人者，不在此限。 

（八）近三年內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交易之資金借貸、

投資、背書、保證等財務往來。 

（九）審查人認為本人或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二、對於因執行任務所知悉之他人應秘密之資訊、相關審查資料、委員

意見或審查結果等，在資訊尚未公開前或未為眾所周知者，負有保

密義務。 

三、應依據法令，公正執行任務，不為或不受任何請託、關說或不正利

益。 

 

如有違反上述規範，願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並退還出席審查費。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